
海阳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公告

隋丰涛：本单位自2023年10月11日向你本人公告送达《责令限期缴纳海
域使用金决定书》（海渔责缴【2023】10号），你（本人）在法定期限
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，且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
现依法向你本人送达《催告书》（海渔催告﹝2024﹞2号），自公告之
日起10日内来本单位领取该催告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 海阳市海洋发展
和渔业局

本公告刊登在2024年08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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